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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楊靜涵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674
傳真：(02)29602334
電子信箱：as3083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私立徐匯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7月18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技字第113142106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七（請至附件下載區(https://doc2-attach.ntpc.gov.tw/ntpc_sodatt

/) 下載檔案，共有1個附件，驗證碼：0002QGFEZ）

主旨：有關本局辦理「113學年度創客社群學校運作實施計

畫」，請貴校踴躍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續依「112學年度創客社群學校運作實施計畫」辦理。

二、本次113學年度以「校校有創客」及「新北自造城」市長政

策為推廣目標，補助計40校創客學校(含教育部國民及學前

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「自造教育及科技中心(以下簡稱

科技中心)」)，落實發展教師專業社群精神，期以教師課

程專業發展，引導學生於學習過程中學習整合創意思考，

落實創客教育學習層面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本案執行期程自113年8月1日至114年7月31日，分為推廣

級、實務級及創發級補助，執行事項略以：

(一)113學年度經費補助及減課額度：

１、社群學校：

(１)推廣級：補助經常門及資本門各新臺幣(以下同)2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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萬元，並酌減課務或課務排代平均每校每週至多總

計5節。

(２)實務級：補助經常門及資本門各5萬元，並酌減課

務或課務排代平均每校每週至多總計5節。

(３)創發級：補助經常門及資本門各9萬元，並酌減課

務或課務排代平均每校每週至多總計12節。

２、科技中心：

(１)實務級：補助經常門3萬元，並酌減課務或課務排

代平均每校每週至多總計5節。

(２)創發級：補助經常門5萬元，並酌減課務或課務排

代平均每校每週至多總計12節。

(３)科技中心學校僅得申請實務級以上計畫；另，科技

中心組長若兼任本案團隊成員，則不重複減課。

(二)以上減課僅限於參加本局辦理之創客相關研習及活動使

用，不得使用於外務，由本局核定後於校內人事費項下

支應；另請學校人事主任及校長本權責監督管理。

四、社群運作及任務要求：

(一)推廣級：

１、發展三階段創客課程(可結合學校在地文化特色、跨領

域素養課程及社團課程等)，繳交至少1個教案及1部影

片(介紹該教案課程特色、相關介紹，如教學步驟、學

生實作回饋等等)。

２、每學期至少1篇特色課程介紹(約計200字以內)及相關

照片。

３、推廣新北創客教育政策及學校創客課程至少2間學校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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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推廣對象以鄰近非創客社群學校或是策略聯盟學校為

主)。

(二)實務級:

１、發展三階段創客課程(可結合學校在地文化特色、跨領

域素養課程及社團課程等)，繳交至少2個教案及2部影

片(介紹該教案課程特色、相關介紹，如教學步驟、學

生實作回饋等等)。

２、每學期至少1篇特色課程介紹(約計200字以內)及相關

照片。

３、推廣新北創客教育政策及學校創客課程至少3間學校

(推廣對象以鄰近非創客社群學校或是策略聯盟學校為

主)。

４、需參與國內外官方及民間單位辦理之創客相關活動

（包含展覽及競賽等）至少1場。

(三)創發級：

１、發展三階段創客課程(可結合學校在地文化特色，以創

客精神解決校園、社會及日常生活中發現的問題，並

以設計思考或問題解決導向等相關模式發展主題課

程，主題可從議題素養、社會需求、聯合國永續環境

發展目標，身心障礙(特教)等規劃；也可發展雙語創

客、跨校及結合相關產官學單位共同合作)，繳交至少

2個教案及2部影片(介紹該教案課程特色、相關介紹，

如教學步驟、學生實作回饋等)。

２、每學期至少2篇特色課程介紹(約計200字以內)及相關

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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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推廣新北創客教育政策及學校創客課程至少5間學校

(推廣對象以鄰近非創客社群學校或是策略聯盟學校為

主)。

４、需協助局端承辦至少1項任務，例如：辦理新北創客季

系列活動、擔任各階段別統籌學校、辦理創客相關研

習或活動、辦理FRC競賽扎根計畫相關活動等。

５、需參與國內外官方及民間單位辦理之創客相關活動

（包含展覽及競賽等）至少1場。

(四)上列任務參與情形將列入下學期及未來經費補助考核依

據。

五、申請及審查方式：

(一)請方式：請各校於113年7月31日（星期三）下午5時前

（以郵戳為憑），將核章後之申請計畫紙本資料共1份寄

至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彭映江組長（地址：新北市永

和區永利路71號）；審查資料請裝訂完善，並以雙面列

印呈現；信封請註明「113學年度創客社群學校-○○學

校申請」。

(二)審查方式：以書面審查方式為主，並由本局遴聘創客教

育相關學者、專家擔任審查委員，並依據審查面向審

查，依分數高低依序錄取，總計遴選出受補助團隊計40

隊，並得由審查委員依據實際參與情形調整錄取隊數，

並另案於113年8月底公告。

六、另請獲得112學年度創客社群學校運作實施計畫補助學校連

同113學年度申請計畫一併繳交112學年度執行成果之期末

報告之電子檔,請將電子檔同時上傳至指定雲端硬碟，連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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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(一)申請113學年度計畫：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

/folders/1wrmJfqO5POk3MVzkabMpySeMfPw73oof?

usp=sharing。

(二)112學年度成果報告：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

/folders/1MzIPZg1t91uZLmJMZq3fVVvcFMaLtrWz?

usp=sharing。

七、檢附「113學年度創客社群學校運作實施計畫」1份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
副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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